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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30508     证券简称：中视文化    主办券商：申万宏源承销保荐 

 

海南中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赎回“中视优 2”部分优先股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海南中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海南联合股权投资

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联合股权”）于 2016 年 9 月 19 日签署了《海南

省财政专项资金股权投资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《股权投资协议》”），联合股权

认购公司发行的 10 万股优先股（以下简称“中视优 2”），每股票面金额为 100

元。公司于 2017 年 2 月 20 日正式取得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

司就本次优先股发行出具的股份登记函（股转系统函[2017]896 号）。公司与联

合股权于 2022 年 5 月 16 日签署了《补充协议（延期）》，约定投资期限延长至

2023 年 12 月 7 日。 

根据《股权投资协议》及《补充协议（延期）》规定，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

7 日与联合股权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《补充协议分期回购》及 2025 年 8 月 14 日

签署的《声明》，公司拟赎回向联合股权定向发行的 1.5 万股“中视优 2”（证

券代码：820006）优先股股份。 

2025 年 8 月 15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赎回“中

视优 2”部分优先股股份并申请注销的议案》，并于 2025 年 9 月 1 日经公司 2025

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。现将赎回事项提示如下： 

一、 本次赎回优先股的基本情况及计算过程 

1、证券简称：中视优 2 

2、证券代码：820006 

3、赎回数量：15,000 股 



公告编号：2025-035 

2 

 

4、赎回本金：1,500,000.00 元 

5、股息及孳息情况：公司在满足股息发放条件前提下，已全额向优先股股东

支付股息。 

公司“中视优 2”优先股共计 10 万股，每股面值 100 元人民币，发行规模

1,000 万元人民币，公司本次拟赎回 1.5 万股。 

公司以现金方式支付“中视优 2”优先股股息，并采用每年支付一次股息的

方式。首个计息期间为取得备案函之日即2017年 2月 20日起至当年12月 31日；

此后的计息期间为每年的 1月 1日至该年的 12 月 31 日。 

每年的 5月 31 日(如逢节假日，自动顺延至下一转让日)为股息支付日，支付

上一计息年度(计息期间)的优先股股息。优先股股东所获得股息收入的应付税项

由优先股股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承担并自行缴付。 

公司就“中视优 2”优先股首期及自2018年至 2021年期间股息已分别于2018

年 5 月 31 日、2019 年 5 月 31 日、2020 年 6 月 1 日、2021 年 5 月 31 日和 2022

年 5 月 31 日完成了派发，内容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

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《优先股（820006）股息派发实施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8-030）、《优先股（820006）股息派发实施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33）、

《2019 年年度优先股股息派发结果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0-015）、《2020 年年度

优先股股息派发结果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1-016）和《2021 年年度优先股股息

派发结果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2-033）。 

根据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“众环审字[2023]1700019

号”、“众环审字[2024]1700049 号”和“众环审字[2025]1700022 号”的《审计

报告》，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、2023 年 12 月 31 日和 2024 年 12 月 31 日，公

司 合 并 报 表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-29,639,701.60 元 、 -12,824,722.88 元 和

-40,170,460.04 元，未分配利润分别为-28,586,758.54 元、-40,860,090.78 元

和-80,499,981.92 元，不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第一百三十九条利润分配条件和股息

发放条件，公司递延向优先股股东派发 2022 年、2023 年和 2024 年股息。 

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，公司在满足股息发放条件前提下，已全额向优先股股

东支付股息。 

6、赎回总价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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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在满足股息发放前提下，已全额向优先股股东支付股息。针对递延支付

的股息等，优先股股东联合股权出具《声明》确认，免除“中视优 2”需递延支

付的全部优先股股息、孳息以及办理赎回注销完毕前计息期间的优先股股息、孳

息，公司本次每股赎回价格为优先股票面金额即每股 100 元人民币，赎回的优先

股股股数为 1.5 万股。 

公司本次拟赎回“中视优 2”优先股 1.5 万股的赎回价格具体计算结果如下： 

本次赎回总额=100 元/股*15,000 股=1,500,000 元。 

 

二、 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25 年 8 月 15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《关于赎回“中

视优 2”部分优先股股份并申请注销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

优先股赎回并申请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。 

2025 年 9 月 1 日，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《关于赎回“中

视优 2”部分优先股股份并申请注销》、《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

优先股赎回并申请注销相关事宜的议案》。  

 

三、 支付方式 

（1）公司拟于 2025 年 9 月 17 日中午 12 点前将全部赎回款划转至中国证券

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，并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

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划付赎回资金，赎回款发放日为 2025 年 9

月 19 日； 

（2）本次赎回的优先股在优先股股东账户中直接记减。 

 

三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海南中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》 

 

海南中视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5 年 9 月 10 日 


